
 

附件 1： 

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细则 

 

按专业进行排序，具体办法为： 

一、 推免生：录取类别为自筹的推免生，均可获得奖学金。 

二、 统考生：奖学金优先顺序与录取优先顺序相同；同一优先级

按总成绩（初试+复试）从高到低排序；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按

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。 

三、 本办法由研究生教务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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